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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做好货车ETC发行服务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运输厅（局、委）；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
管理部，各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各银保监局；各大型银
行、股份制银行；各非银行支付机构；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各清算机构：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维护货车司机群体合法权益和促进物流降本增效工作。习
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19年以来，各地各有关部门大力推进高速公路电
子不停车收费（ETC）推广应用，截至2021年9月底，全网ETC平均使用率已超过66%，
高速公路网通行效率大幅提升，物流降本增效明显增强，人民群众体验感和获得感大幅
提高。特别是2021年以来，货车ETC使用率持续提升，越来越多的货车享受到了ETC便
捷通行服务和通行费优惠政策红利，自愿安装使用ETC的积极性和意愿不断提高。但部
分地区仍存在货车ETC难办理等问题。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切实解决货车ETC办理难题，保护货车司机合法权益，促进物流降本增效，现就进
一步做好货车ETC发行服务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强化金融支持服务。在延续既有ETC金融服务的同时，支持商业银行遵循风险
可控和市场化原则办理货车ETC信用卡业务，用于通过ETC交纳货车通行费。支持商业银
行推出小额贷款、银行账户预存资金等多样化产品和服务，优化业务流程，为货车用户
提供更多选择。

二、支持多渠道提供担保等服务。鼓励具备条件的地区，优化完善相关政策，引导
货运物流企业、汽车销售企业和货运平台企业等，为货车办理ETC提供担保。支持担保
公司等机构提供担保等服务，帮助货车办理ETC。

三、有效防范金融机构垫款等风险。对不具备授信条件的用户，商业银行可在依法
合规、科学合理、平等自愿的基础上，与用户约定设置ETC通行费支付结算保证金，防
范垫款等金融风险。通过机构和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及时提醒欠费用户补交相关费用；
将ETC欠费行为纳入征信体系，引导货运物流企业和货车司机依法诚信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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